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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力美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出售股权资产的公告 
 

 

一、 交易概况 

（一） 基本情况 

出售方：北京力美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； 

交易对方：珠海横琴光艺文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（以下简称“光艺投资”）； 

交易标的：公司所持有的映美传世（北京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映美传世”）4%的股权； 

交易事项：公司转让映美传世 4%的股权给光艺投资； 

交易价格：800万元人民币； 

本次出售资产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说明如下： 

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（以下简称“重组 

办法”）：“公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、出售的资产， 

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，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：（一）购买、出售资产总 

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 

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%以上；（二）购买、出售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 

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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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到 50%以上，且购买、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 

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%以上”。 

计算本办法规定的比例时，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购买的资产为股

权的，且购买股权导致公众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，其资产总

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，资产净

额以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；出售股

权导致公众公司丧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，其资产总额、资产净额分

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以及净资产额为准。 

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，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，其资产总额、资产

净额均以成交金额为准；出售的资产为股权的，其资产总额、资产净

额均以该股权的账面价值为准。” 

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

66,610,309.32元，期末净资产总额为 39,510,667.36 元。公司股权

转让前未控制映美传世，不涉及出售股权导致丧失控制权的情况。截

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,映美传世 4%的股权在公司的账面价值（未经

审计）为人民币 1,740,349.52元,占公司总资产的比例为 2.61%，净

资产额的比例为 4.4%，综上所述，本次交易未达到《非上市公众公司

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，故本次交易不构

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（二） 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

本次交易尚待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，不需要经

过其他有关部门的批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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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 

（一） 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

交易对手方:珠海横琴光艺文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(有限

合伙), 注册地为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 1889 号创意谷 18 栋 110

室-184(集中办公区), 主要办公地点为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

1889号创意谷 18栋 110室-184(集中办公区), 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上

海 光 控 浦 益 股 权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, 营 业 执 照 号 为

91440400MA4X9KTA4K，主营业务为合伙协议记载的经营范围:股权投

资。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 

（二） 应说明的情况 

交易对方与挂牌公司、挂牌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

联关系。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

已经造成挂牌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。 

三、 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

（一）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交易标的名称：映美传世(北京)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%的股权 

交易标的类别：股权类资产 

交易标的所在地：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东里 1号 CF20 

股权类资产信息说明：映美传世(北京)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成立

于 2015 年 7 月 21 日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05351319750U；

注册资本：456.995800万人民币；注册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东

里 1 号 CF20 ；法定代表人：吴延。经营范围：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

http://www.qichacha.com/pl_p1974729dff7f643cde8af66b0e7f068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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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(不含演出);企业策划;市场调查;软件开发;技术推广服务;设计、

制作、代理、发布广告;企业管理;会议服务;从事文化经纪业务;经济

贸易咨询;销售计算机、电子产品、影视器材;电影发行;广播电视节

目制作。(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,开展经营活动;电影发行、广

播电视节目制作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

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;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

营活动。)  

（二） 交易标的资产在权属方面的情况 

本次转让的股权产权清晰，不存在抵押、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

转让的情况，不涉及诉讼、仲裁事项或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，不

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。 

四、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 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

公司同意将映美传世 4%的股权转让给光艺投资，股权转让价格

为 800万元人民币。 

（二） 交易定价依据 

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,映美传世 2017

年度未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总额为 26,026,442.51元,并经双方

友好协商。 

（三） 时间安排 

协议约定标的的交付时间根据交易双方签署的协议确定, 过户

时间以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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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本次出售资产对于公司的影响 

本次股权出售回笼资金，优化资产和资源配置，符合公司战略

发展需要，有利于集中力量进一步加快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，本次

股权资产的出售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

响。 

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《关于提议增加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》 

 

北京力美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年 2月 12日 


